附件1
主要指标任务分解表
	序号
	项目
	指标
	具体措施
	责任单位
（按职责分工落实）

	1
	优化城市结构和布局
	每个组团面积不超过50平方公里。
	布局建设面向市域的综合服务高端职能环，集中力量跨晋江联动两岸，跨洛阳江梯次开发，推动新区古城联动发展，加速聚湾强心、实质同城，构建“两主三副”环泉州湾公共服务中心体系。
	市资源规划局、住建局、城管局；各县（市、区）人民政府及泉州开发区、泉州台商投资区管委会
以下各项任务均需各县（市、区）人民政府及泉州开发区、泉州台商投资区管委会贯彻落实，不再列出

	2
	
	组团内平均人口密度原则上不超过1万人/平方公里，个别地段最高不超过1.5万人/平方公里。
	
	市资源规划局、住建局、城管局

	3
	
	组团内的生态廊净宽度不少于100米。
	遵循自然生态规律，加强生态廊道、景观视廊、通风廊道、滨水空间和城市绿道统筹布局，构建“生态屏障、生态廊道、生态体验区”。
	市资源规划局、住建局、城管局

	4
	
	到2030年，城市建成区道路网密度大于8.5公里/平方公里。
	按照“一环湾、中环城、高快一体、多向放射”布局，深入实施“聚城畅通”工程，全力打造城乡一体、快速便捷的市域交通大动脉。优化城市道路与高速公路、干线公路的衔接，完善快速路、主次干路、支路等级配合结构合理的城市道路网。
	市发改委、资源规划局、住建局

	5
	
	城区更新单元（片区）或项目内拆除建筑面积原则上不超过总建筑规模的20%。
	严格实施建筑拆除管理，坚持从“拆改留”到“留改拆”推动城市更新，除违法建设和经专业机构鉴定为危房且无修缮保留价值的建筑外，不大规模、成片集中拆除现状建筑。
	市住建局、城管局

	6
	开展绿色低碳社区建设
	到2030年，完整居住社区覆盖率提高到60%以上。
	按照《完整居住社区建设标准（试行）》，完善水、电、路、信、无障碍等市政配套基础设施，加快推进城市供气管道和设施等老化更新改造，完善社区综合服务站、快递服务等基本公共服务设施，提升公共活动空间。
	市发改委、资源规划局、住建局

	7
	
	到2030年，60%的城市社区先行达到绿色社区创建要求。
	将绿色发展理念贯穿社区建设、管理和服务全过程，发挥社区居民的主体作用，开展社区道路综合治理、海绵化改造建设、垃圾分类管理，有序推进社区充换电等基础设施绿色化建设，节约利用水、电、气等能源资源，提高社区信息化智能化水平，推行低碳化运营管理模式，形成低碳高效的空间开发模式和优美宜居的社区环境。
	市发改委、资源规划局、住建局

	8
	全面提高绿色低碳建筑水平
	到2026年，当年城镇新建建筑中绿色建筑占比达到100%。
	贯彻落实《福建省绿色建筑发展条例》，规范绿色建筑设计、施工、运行、管理，新建民用建筑执行基本级以上绿色建筑标准，政府投资公益性建筑和大型公共建筑执行一星级以上绿色建筑标准，超高层建筑执行三星级绿色建筑标准。鼓励其他民用建筑按照一星级以上绿色建筑标准建设。
	市住建局

	9
	
	到2026年，按照一星级及以上绿色建筑标准建设的面积比例达到35%。到2030年，星级绿色建筑占比达到40%。
	
	

	10
	
	政府投资公益性建筑和大型公共建筑应执行一星级以上绿色建筑标准，超高层建筑应执行三星级绿色建筑标准。
	
	

	11
	
	2028年前，新建居住建筑本体达到75%节能要求，新建公共建筑本体达到78%节能要求
	严格落实《福建省公共建筑节能设计标准》和《福建省居住建筑节能设计标准》，严把施工图审查和施工阶段的监管，确保工程质量和安全，切实提高节能标准执行率。

	市住建局

	12
	
	“十五五”期间实施公共建筑节能改造面积不少于150万平方米，改造后实现整体能效提升20%以上。
	发展节能服务产业，大力推广合同能源管理、合同节水管理服务模式。
	市发改委、住建局，市机关事务服务中心

	13
	
	到2030年实现建筑机电系统的总体能效在现有水平上提升10%。
	加强建筑空调、照明、电梯等重点用能设备运行评估和调适工作，推广高效空调机房应用。
	市发改委、住建局，市机关事务服务中心

	14
	提高基础设施运行效率
	到2026年，原生生活垃圾基本实现“零填埋”，城市生活垃圾资源化利用率达到60%以上。
	推行固体废物源头减量、分类收集，提升固体废物处理能力和资源化利用水平，健全固体废物闭环监管体系。推动一批“无废社区”“无废学校”“无废商场”等“无废细胞”创建工程。完善生活垃圾分类投放、分类收集、分类运输、分类处理系统。
	市发改委、生态环境局、住建局、城管局

	15
	
	到2030年城市建成区可渗透面积占比达到45%。
	系统化推进海绵城市建设，完善城镇雨水系统，加强城市防洪、排水防涝等设施建设，完善城市滞洪区、排涝渠道和泵站等防洪排涝体系。
	市住建局、城管局

	16
	
	到2030年城市公共供水管网漏损率控制在7.5%以内。
	巩固提高中心市区国家节水型城市建设成果。全面改造漏损严重的供水管网，强化分区计量管理，提升供水管网智能化管理水平。
	市住建局、城管局

	17
	
	实施污水收集处理设施改造和城镇污水资源化利用行动，到2030年全国城市平均再生水利用率达到30%。
	实施污水收集处理设施改造和城镇污水资源化利用行动，全面推进市政排水管网错接混接改造、雨污分流改造和破损管网修复，加快推进居民小区、企事业单位内部排水管网雨污分流改造及破损管网修复，重点消除城中村、老旧城区和城乡结合部管网空白区，推广再生水用于市政公用、工业用水和生态补水。鼓励污水处理厂采用高效低能耗设备，优化工艺流程，加强污水、污泥处理设施能耗和碳排放管理。探索污泥、污水等的资源化利用，巩固节水成果。
	市生态环境局、住建局、城管局

	18
	
	到2030年LED等高效节能灯具使用占比超过80%，全部城市实现照明数字化管理。
	加强城市照明规划、建设、运营过程管理，严格控制公用设施和大型建筑物等景观照明能耗，限制夜景照明亮度，避免光污染。推进城区道路路灯节能化智慧化改造，全面应用LED照明产品，推广单灯控制、分时分区控制等智慧照明控制技术。
	市住建局、文旅局、城管局

	19
	
	到2030年，城市建成区绿地率≥41%，城市建成区拥有绿道长度≥1.2公里/万人。
	按照“300米见绿、500米见园”的要求，优化完善城市绿地布局，提高乡土和本地适生植物应用比例。持续深化“绿满泉城”行动，形成“山水园林、文化园林、百姓园林、门户廊道”生态空间格局，推动城市园林绿化增量提质，完善中心城区、老城区绿道网络建设。构筑水清岸绿堤美、可亲可游生态体系。
	市住建局、城管局

	20
	优化城市建设用能结构
	到2026年，城镇建筑可再生能源替代率达到12%，新建公共机构建筑、新建厂房屋顶光伏覆盖率力争达到50%。
	积极推动太阳能等可再生能源在建筑中的应用，鼓励新建民用建筑同步规划设计并安装应用可再生能源系统。具备日照条件的居住建筑优先推广应用太阳能光伏系统，其他居住建筑应采用空气源热泵热水系统，宾馆、医院、学校等有热水需求的公共建筑应采用太阳能、空气能等形式热水系统。在沿江、邻河、近海的大型公共建筑推广应用地表水热泵技术。结合电网承载力情况，推广屋顶光伏和发电玻璃等光伏建筑一体化应用，鼓励开展“光储直柔”一体化新型建筑示范建设，加快智能光伏应用推广。推动既有公共建筑和厂房屋顶加装太阳能光伏系统，鼓励盘活闲置屋顶资源，对屋顶资源较好的交通场站、大型商场、工业园区等建筑有序连片开发建设分布式光伏系统。
	市发改委、住建局，市机关事务服务中心

	21
	
	建筑用电占建筑能耗比例＞90%；全电气化比例≥20%。
	推广热泵热水器、高效电炉灶等燃气替代产品，推动高效直流电器与设备应用。加强与电网的衔接与协调，推动智能微电网技术应用，提高建筑终端电气化水平，探索建筑用电设备智能群控技术，在满足用电需求的前提下，合理调配用电负荷。
	市住建局，国网泉州供电公司

	22
	推进绿色低碳建造
	到2030年，装配式建筑占当年城镇新建建筑的比例达到40%。
	大力发展装配式建筑，提高预制构件和部品部件通用性，推广标准化、少规格、多组合设计，推广装配式钢结构体系、装配式装修体系、智能建造技术、绿色建材等新型建筑工业化技术应用，优先采用工程总承包建设方式。
	市工信局、生态环境局、住建局

	23
	
	到2030年，新建住宅全装修交付比例力争达到50%。
	推广装配化建造方式，鼓励采用装配式装修，推广应用整体卫浴、集成厨房、整体门窗等模块化部品。积极推行住宅全装修，新建保障性住房应当按照全装修成品住房的要求建设，鼓励新建商品住房一次装修到位，推广菜单式全装修模式。
	市生态环境局、住建局

	24
	
	到2030年施工现场建筑材料损耗率比2020年降低20%。
	新建国有投融资的保障性住房、公共建筑项目全面实行装配式全装修。推动智能建造发展，积极打造建筑产业互联网平台，大力推行智慧工地管理，推广建筑机器人、建筑信息模型（BIM）、传感器网络、低功耗广域网、射频识别（RFID）及二维码识别等新技术集成应用。积极推广节能型施工设备，监控重点能耗设备耗能，对多台同类设备实施群控管理。推广建筑材料工厂化精准加工、精细化管理。
	市生态环境局、住建局

	25
	
	到2030年新建建筑施工现场建筑垃圾排放量不多于300吨/万平方米。
	加强施工现场建筑垃圾管控。
	市资源规划局、住建局、城管局

	26
	
	到2030年建筑垃圾资源化利用率达到55%。
	开展建筑垃圾资源化利用，坚持政府引导、市场推动、社会参与，合理布局建筑垃圾收运利用设施，将建筑垃圾处理和资源化利用设施用地纳入国土空间规划统一布局，推进建筑垃圾集中处理、分级利用，积极推广应用建筑垃圾再生产品。
	市资源规划局、住建局、城管局

	27
	推进绿色低碳建造
	到2026年，新建建筑绿色建材应用比例达到65%以上。到2030年，星级绿色建筑全面推广绿色建材。
	支持企业开展绿色建材生产和应用技术改造，推广新型墙体材料、预拌砂浆、预拌混凝土、节能门窗、陶瓷砖、卫生陶瓷等绿色建材应用。组织开展绿色建材应用示范工程建设，推动整体卫浴、整体厨房、集成化墙板、标准化外窗等绿色建材产品应用。加快推进绿色建材产品认证，鼓励建设项目优先选用获得绿色建材认证标识的建材产品。
	市工信局、住建局、市场监管局

	28
	提升县城绿色低碳水平
	县城人口密度控制在0.6~1万人/平方公里。
	严控城镇建设用地增量、盘活存量，促进人口和公共服务资源适度集中，加强民生保障和救助扶助。
	市资源规划局、住建局、应急局

	29
	
	县城建成区的建筑总面积与建设用地比值控制在0.6~0.8。
	县城建设应疏密有度、错落有致、合理布局，既要防止盲目进行高密度高强度开发，又要防止摊大饼式无序蔓延。
	

	30
	
	新建住宅以6层为主，最高不超过80米，6层及以下住宅建筑面积占比应不低于70%。
	
	

	31
	
	道路红线宽度不超过40米。
	因地制宜推行大分散与小区域集中相结合的基础设施分布式布局，建设绿色节约型基础设施，推行“窄马路、密路网、小街区”。
	市资源规划局、住建局

	32
	
	广场集中硬地面积不超过2公顷。
	严格控制县城广场规模。
	

	33
	开展绿色低碳农村建设
	到2030年，农村生活污水治理率达到78%以上。
	深入实施农村生活污水提升治理工程，合理确定排放标准，因地制宜推广小型化、生态化、分散化的污水处理工艺，推动农村生活污水就近就地资源化利用。
	市生态环境局、农业农村局、城管局

	34
	
	重点推进光照资源条件较好的区域有序开展屋顶分布式光伏建设。
	推进太阳能、地热能、空气热能、生物质能等可再生能源在农房建设中的应用。重点推进光照资源条件较好、可就地消纳的区域有序开展屋顶分布式光伏建设，鼓励农房屋顶、院落空地、农业设施加装太阳能光伏系统。
	市发改委、住建局、农业农村局



附件2 

既有公共建筑节能改造任务分解表

	序号
	县（市、区）
	公共建筑节能改造面积
（万㎡）

	1
	鲤城区
	11.8

	2
	丰泽区
	15.8

	3
	洛江区
	15.8

	4
	泉港区
	11.8

	5
	石狮市
	15.8

	6
	晋江市
	15.8

	7
	南安市
	15.8

	8
	惠安县
	11.8

	9
	安溪县
	11.8

	10
	永春县
	7.9

	11
	德化县
	7.9

	12
	泉州开发区
	3.9

	13
	泉州台商投资区
	4.1

	合计
	1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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